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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8年 4月 15日的會議  
 

有關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委員對有關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的事宜所提出

的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現行的《版權條例》第 528章對儲存在數碼媒體內和在互聯網

上分發的版權作品 1提供保護，並有條文處理在互聯網上未獲授權上載

和下載版權作品的行為。這些條文就該等違法活動提供民事補救，並

在若干情況下，訂定刑事制裁。這些立法措施得到香港海關採取的嚴

厲的執法行動配合。政府當局亦持續舉辦公眾教育活動，藉此提高社

會大眾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知和尊重。  
 

就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進行的公眾諮詢 

 
3.  政府當局提出的《 2006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07年 6月
27日獲立法會通過，藉此引入已獲改善及更具彈性的版權保護制度。

政府當局因應科技的進步和寬頻網絡的發展，另外就應否進一步強化

有關制度以擴大在數碼環境中為版權作品提供的保護範圍進行公眾諮

詢。諮詢文件涵蓋以下 6個課題：  
 

(a) 未獲授權而上載和下載版權作品的法律責任 (包括未獲

授權的下載活動應否定為刑事罪行 )；  
 
(b) 為透過各種傳送科技向公眾發放的版權作品提供保護

(即應否保護所有版權，無論版權作品以何種傳送科技向

公眾傳播 )；  

                                                 
1 版權作品包括 (a)原創的文學作品、戲劇作品、音樂作品或藝術作品； (b)聲音紀

錄、影片、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及 (c)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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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2在打擊網上盜版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包括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應否就其服務平台上發生的侵

權活動負上責任 )；  
 
(d) 協助版權擁有人對網上的侵犯版權作為提出民事訴訟

(包括應否為版權擁有人制訂簡易程序協助他們取得網

上侵權人士的個人資料 )；  
 
(e) 侵犯版權的法定損害賠償；及  
 
(f) 為暫時複製版權作品提供版權豁免。  

 
 
委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  
 
4.  在 2007年 1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當局就有關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的事宜進行的公眾諮詢工作。委員

就這課題提出的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未獲授權而上載和下載版權作品的法律責任  
 
5.  部分委員強調，當局應充分考慮在數碼環境中加強版權保護

可能會對資訊自由傳播、個人私隱的保障，以及市民的日常活動造成

的影響。他們認為政府當局在決定應否就該等活動作出刑事制裁時，

除了考慮侵權的規模外，亦應眼於未獲授權的下載活動的目的。委

員建議當局應考慮只把供商業用途而未獲授權的下載活動刑事化而不

應把供私人或作紀錄用途的下載活動刑事化。  
 
互聯網服務商在打擊網上盜版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6.  就有關引入制度，使互聯網服務商需移除互聯網上的侵權材

料或阻截接連到該等材料的路徑的方案，部分委員關注到欠缺法例支

持的移除材料制度可能會導致濫用，因為互聯網服務商可能會在沒有

實質證據證明某些材料是侵權材料的情況下，輕易地從其伺服器中移

除材料，這樣會對香港的資訊傳播造成負面影響。  
 
7.  政府當局與委員分享這方面的海外經驗時表示，為防止濫用

的情況，可考慮引入類似美國所採用的發出通知及移除侵權材料的制

度，在該制度下，版權擁有人可向互聯網服務商發出有關在其服務平

台發現若干網上盜版活動的通知。互聯網服務商接獲有關通知後，應

移除所發現的侵權材料，或阻止接達到該等材料的路徑。受影響的服

務用戶如認為有關資料被移除或接達受阻是基於錯誤或誤認，可以向

                                                 
2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泛指提供互聯網服務的營辦商。有關服務大致可分為： (a)接

達服務； (b)應用服務 (例如為網站提供伺服器或供應數據儲存空間；管理和營運

網站；域名查辨服務；提供電郵、網上討論區或新聞組服務；提供網上檢索的

搜尋器或資料搜尋工具以便利網上資料檢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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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服務商發出反對通知，互聯網服務商便應把已移除的材料重新

上載或回復接達功能。  
 
8.  雖然當局建議引入發出通知及移除侵權材料的制度，但部分

委員仍關注到互聯網服務商可能會錯誤地從其服務平台上移除材料，

因為任何冒充有關版權擁有人的人均可發出移除通知。委員認為如果

引入通知及移除的制度，便需審慎考慮推行的細節。  
 
9.  有關應否修訂《版權條例》，藉此訂明互聯網服務商須為其

客戶在其服務平台進行的網上盜版活動承擔法律責任，委員認為，施

加的任何法律責任必須恰當和相稱，而且不應較現時互聯網服務商須

就非法進入他人電腦系統等犯罪活動所承擔的責任大。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10.  議員曾於 2004年 7月 7日及 2006年 11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網上盜版問題提出質詢。議員在會議上對為加強在數碼環境中的版權

保護而設立的機制及舉辦的青年教育計劃表示關注。  
 
 
將於 2008年 4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跟進的事宜 

 
11.  公眾諮詢工作於 2007年 4月完成。政府當局表示已接獲約 600
份意見書，並已就該等意見進行分析。政府當局將於 2008年 4月 15日舉

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並向委員簡介其初步建議。  
 
 
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4月 10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004年 7月 7日的  
立法會會議  

 質詢第 14項： "版權作品以電子

形式發表 " 
 

議事錄  

2006年 11月 22日的  
立法會會議  
 

 質詢第 19項： "青少年打擊網上

盜版大使計劃 " 
議事錄  

2007年 1月 16日的  
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有關在數碼環

境中保護知識產權的諮詢文件  
 

 會議紀要  

CB(1)694/06-07(03) 
 
 
 
CB(1)902/06-07 
 

 


